
务院提出的议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

议案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会议决定：批准发行15500 亿

元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批准2007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调整为

53365.53 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2007 年第5 号）

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

购买外汇及调整2007 年末国债

余额限额议案的说明

——2007 年6 月27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金 人 庆财政部部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及调

整2007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议案做如下说明：

一、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抑制货币流动性，缓解人民银行对冲压力。

近年来，外汇资金大量流入。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

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外汇，同时，被动投放基础货

币。虽然人民银行已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回笼货币，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流动性偏多问题仍然突出，带来了

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可从货

币市场回笼货币，同时，为人民银行提供有效的货币政策操

作工具，有助于减轻人民银行对冲压力，有效缓解流动性偏

多问题。

（二）有利于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改

善宏观调控。与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相比，财政发行特别

国债冻结流动性更具有刚性。当流动性偏多时，人民银行可

卖出国债回笼货币，当流动性不足时，人民银行则可买入国

债投放货币，这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进行协调配合

创造了条件。

（三）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提高外汇经营收益水

平。根据200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对于超出合理规

模的外汇储备，需要进行有效运用与管理，提高经营收益水

平。为此，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

资公司），财政部发债购买的外汇全部拨付给投资公司作为

资本金来源。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规定，这部分

外汇不属于外汇储备，可以降低外汇储备规模。

（四）有利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提升国家经济

竞争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

合程度越来越高，需要在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投资公司可以按照商业化运作的方式运用外汇资

金，支持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发境外战略资

源，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

二、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的具体做法

（一）国债类型。财政为购买外汇发行的国债不是对预

算赤字的融资，有对应的外汇资产，并且该资产具有较强的

变现能力。同时，与发行普通国债筹集资金的用途不同，财

政发债购买的外汇以提高收益为主要目标。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国债余额管理的报告》（国函

〔2005〕93 号）的有关规定，财政为购买外汇发行的国债属

于特别国债。

（二）国债规模。我国外汇储备今后几年可能会继续较

快增长，人民银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较大，发行特别国债的

规模过小，难以起到回收流动性的作用。因此，建议将特别

国债的发行规模确定为 15500 亿元人民币，购买约 2000 亿

美元外汇。

（三）国债品种。考虑到货币政策操作和缓解市场流动

性的需要，拟发行的国债为可流通记账式国债，以便具有较

好的流通性、变现性，兼顾各方面要求。

（四）国债期限结构和利率。目前我国发行的国债以 3

至7 年中长期国债为主，10 年期以上长期国债较少，为便于

形成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深度冻结偏多的流动性，发行

的特别国债期限为 10 年期以上。同时，票面利率根据市场

情况决定，以发挥其市场基准利率的作用，引导形成市场长

期利率。

（五）外汇资金的使用。财政发债所购外汇作为投资公

司资本金来源，由投资公司进行境外实业投资和金融产品组

合投资。投入的资本金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收益率要高于

特别国债利率。

三、发行特别国债的预算编列问题

特别国债纳入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管理。为反映用特别国

债购买外汇的使用情况，在“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中增设“中央财政外汇经营基金收入”科目，反映用特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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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购买的外汇；在“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中增设

“中央财政外汇经营基金支出”科目，反映外汇资金的使用。

特别国债利息及有关费用通过外汇资金使用中所取得的

收入解决，为此，在“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中同时

增设“中央财政外汇经营基金财务收入”科目，反映使用外

汇资金所取得的收入；在“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中

同时增设“中央财政外汇经营基金财务支出”科目，反映特

别国债利息及有关费用支出。

发行的特别国债纳入国债余额管理，需要相应调整2007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限额由2007 年初预算的37865.53 亿元

人民币，增加到53365.53 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监督法》，以及国债余额管理的相关规定，国务院提出财

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及调整2007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

的议案。

请审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2007 年第5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发行特别

国债购买外汇及调整 2007 年末国债

余额限额的议案》的审查报告

——2007 年 6 月27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周 正 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收到《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

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及调整2007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

的议案》后，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听取了财

政部的汇报，召开全体会议对议案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

果报告如下。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

差，外汇资金大量增加，出现了流动性偏多的问题，带来了

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为改善宏观调控，增加货币政策操作

工具，缓解流动性偏多的矛盾，同时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

模，提高外汇经营收益，国务院提出拟由财政部发行 15500

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 亿美元的外汇，作为即

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本次发行的特别国债

全部纳入国债余额管理，相应追加2007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

汇，用于向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注资，是必要的。建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准发行15500 亿元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批准2007

年末国债余额限额调整为53365.53 亿元。

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是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为

了做好这项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要尽快制定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范法

人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和市场运作机制。在国际经济形

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外汇投资要统筹考虑，科学决策，稳

健运作，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实现外汇资产的增值。

（二）综合考虑解决流动性偏多问题。在做好发行特别

国债购买外汇缓解流动性偏多问题的同时，要按照“调投

资、促消费、减顺差”的要求，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进外贸外资工作

运用多种手段，综合解决流动性偏多问题。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2007 年第5 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 月 5 日

至12 月7 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

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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